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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次股权转让协议总价格为人民币 2,750 万元，其中包含或有对价 1,170

万元，或有对价的支付条件能否顺利达成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方为目标公司的持股主体，无日常生产经营，注册

资本及净资产较低，其履约能力存在不确定性。为保障公司利益，本次交易已采

取支付首付款后交割、增加受让方及其关联方承诺等措施降低履约风险。 

3、本次股权转让后，因目标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且需对其现存借

款进行处置，导致公司被动形成对其财务资助 135 万元，受让方将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代目标公司清偿。 

 

一、交易概述 

1、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 

为改善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资产结构，优化资源

配置，整合资源进一步聚焦优势产业乘用汽车零部件业务的发展，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与长春市华泽轻量化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华泽”）、李

东存、常建华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公司拟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海联金汇新

材料（长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长春海联”）69.9924%股权转让

给长春华泽。本次股权转让包含或有对价，协议总价格为人民币 2,750万元。 

2、被动形成财务资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长春海联借款 450万元，该项借款是长春海联作



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期间因长春海联研发、生产的资金需求而形成。

公司与长春华泽约定按股权转让交割日前双方股权比例对上述借款进行处置，即：

公司免除长春海联借款人民币 315 万元，长春华泽应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代

长春海联向公司支付人民币 135 万元。在股权交割日至长春华泽代为支付日期

间，公司被动形成对长春海联财务资助 135万元。公司将密切关注长春海联经营

情况，积极督促长春华泽履行约定。 

3、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长春海联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表范围。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

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长春海联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率为 61.21%，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无需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无需征得债权人和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长春市华泽轻量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84MA84XFG917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吉林公主岭经济开发区经合大街 1333号 

5、法定代表人：李东存 

6、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21年 9月 14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高性

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情况：李东存持股 90%，崔立新持股 5%，常建华持股 5% 

10、最近一年财务数据：长春华泽是长春海联 30.0076%股份的持股主体，

无日常生产经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长春华泽的资产总额为 6,533,192

元、负债总额为 6,627,255元、净资产为-94,063元。 

11、长春华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除持有长春海联 30.0076%股份外，长春

华泽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海联金汇新材料（长春）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84MA84YA243C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长春市经济开发区常州街 315号 

4、法定代表人：王治军 

5、注册资本：3,929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 9月 28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高性能

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

件零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新型金属

功能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金属工具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50 66.9924 - - 

长春市华泽轻量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1,179 30.0076 3,929 100 

合计 3,929 100 3,929 100 

9、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22,794,454.17   34,187,127.22  

负债总额 13,978,606.28     20,926,388.19  

应收款项总额 176,098.48  988,082.45  

净资产 8,815,847.89   13,260,739.03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429.42  3,225,512.66  



营业利润 -11,008,737.07  -7,668,624.78  

净利润 -10,742,214.80  -7,466,85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75,566.34  -2,123,774.45  

10、其他说明 

（1）长春海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股权转让后，除公司被动形成对长

春海联财务资助 135万元外，不存在公司为长春海联提供担保、委托理财以及其

他长春海联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交易标的权属清晰，在本次交易前，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关于海联金汇新材料（长春）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下称本协议）

由以下各方签署： 

甲方（转让方）：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长春市华泽轻量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海联金汇新材料（长春）有限公司 

丁方：李东存（丁方 1）、常建华（丁方 2） 

甲方拟将其所持有丙方 69.9924%的股权连同所有与之相关的权利和义务按

本协议之约定转让给乙方（下称本次股权转让）。 

（一）股权转让方案： 

1、甲方将标的股权以人民币贰仟柒佰伍拾万元整（小写：¥27,500,000.00元）

转让给乙方。（即以甲方实缴的出资额为基本定价依据，结合目标公司具体经营

情况协商约定付款条件）。 

2、甲方同意，乙方按以下约定向甲方支付本协议项下的全部股权转让款： 

（1）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个自然日内向甲方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

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整（小写：¥11,000,000.00元）； 

（2）乙方应于 2026年 12月 31日前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肆佰捌拾

万元整（小写：¥4,800,000.00 元）。乙方承诺在支付本款所述 480 万元股权转让

款前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比例应不低于 25%；若乙方违反上述承诺，则应向甲方



立即支付本款所述 480万元股权转让款，丁方对乙方违反承诺所导致的上述支付

义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 

（3）乙方应按以下条件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a.若目标公司未来某会计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捌佰万元（小写：

¥8,000,000.00 元）时，乙方应于达标会计年度的次年 2 月 28 日前向甲方支付股

权转让款人民币伍佰万元（小写：¥5,000,000.00元）； 

b.若目标公司未来某会计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壹仟万元（小写：

¥10,000,000.00元）时，乙方应于达标会计年度次年 2月 28日前向甲方支付股权

转让款人民币陆佰柒拾万元整（小写：¥6,700,000.00元）； 

丁方对本款所述的乙方附条件支付款项共计 1,170万元承担无条件、不可撤

销的连带保证责任。丁方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协议项下乙方所需承担的全部责任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五年。 

3、甲、乙双方同意按股权转让交割日前双方股权比例对甲方已经向目标公

司出借的款项共计人民币 450万元进行处置，即：甲方免除目标公司借款人民币

3,150,000.00 元，乙方应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代目标公司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1,350,000.00 元，自甲方收到乙方上述款项且目标公司完成交割之日起，目标公

司所欠甲方款项视为已偿清。 

（二）交割 

合同各方应尽快提供办理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资料，并于

乙方支付完毕首笔股权转让款后 5 个工作日内于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完成本

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申请。 

（三）其他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因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

（包括但不限于咨询费、税费、法律费用等）由各方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

担。 

2、本协议自各方盖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捺印之日起生效。 

五、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1、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原因及金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长春海联

借款 450万元，该项借款是长春海联作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期间因

长春海联研发、生产的资金需求而形成。本次交易中，公司与长春华泽约定按股



权转让交割日前双方股权比例对上述借款进行处置，即：公司免除长春海联借款

人民币 315 万元，长春华泽应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代长春海联向公司支付人

民币 135万元。在股权交割日至长春华泽代为支付日期间，公司被动形成对长春

海联财务资助 135万元。 

2、解决措施：本次交易已约定由长春华泽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代长春海

联向公司支付人民币 135万元，完成后将不存在财务资助情形。 

3、利息：因股权转让被动形成且将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未约定利

息。 

4、其他有关说明：因本次财务资助系股权转让被动形成，涉及金额较小、

期限较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长春海联经营情况，积极督促长春华泽履行约定。 

六、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七、本次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基于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梳理业务架构，

剥离未盈利的非核心资产，整合资源进一步聚焦优势产业乘用汽车零部件业务的

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经营管理效率，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不再持有长春海联的股权，长春海联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

易预计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预计增加公司 2025

年度净利润 1,124 万元；或有对价 1,170 万元若能在未来年度收取，将额外增加

收取年度净利润合计 1,170万元；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八、备查文件 

1、《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9 日 


